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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第 29 次防疫會議紀錄 
 

時    間：110 年 7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16 時至 17 時 30 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3樓行政會議室【與會者採線上遠距進行】 

主    席：武東星校長                                    紀錄：莊宗憲 

出席單位： 

  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楊洲松教務長、許敏菁秘書 

  二、學務處：蔡金田學務長 

  三、總務處：陳啟東總務長 

  四、國際處：張眾卓國際長、李信組長 

  五：圖書館：葉明亮館長 

  六、計網中心：黃育銘中心主任、簡文章組長 

  七、環安衛中心：劉一中中心主任 

  八、通識教育中心：江大樹中心主任 

  九、人事室：吳顯政主任（賴苡修組員代） 

  十、主計室：洪伯暉主任、林麗娜組長 

  十一、秘書室：曾永平主任秘書、莊宗憲秘書 

  十二、學生會：洪仟育學生會會長（教政二） 

 

壹、主席致詞(含宣布開會)：本校防疫小組成員校長為召集人，法定成員共計

11人，目前上開成員計有 11人線上出席，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

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第 28次）會議紀錄【已印附】：確認。 

 

參、報告事項 

 一、人事室報告： 

     1.管院國企系王銘杰老師擬於本 110 年 8月至 111 年 7月至美國德州大學

聖安東尼奧分校進行休假研究一年，提請本會議予以同意備查【已印附】。 

     2.科院電機系林佑昇老師申請 110 年度暑假期間赴美，擬於 110 年 6月 28

日至 9月 8日赴美國加州探親及至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UCLA)進行短期

研修及考察，提請本會議予以同意備查【已印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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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案號：第 1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有關本校運動場地適度開放營運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中心 110 年 7月 13 日簽陳批示及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7月 13 至 26

日鬆綁相關產業及教育場域適度放寬指引辦理。 

   二、本中心擬適度規畫微解封體健中心健身房場域，適度開放並實施總量

管制： 

   （一）開放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13:00 至 18：30 開放使用。 

   （二）每時段只開放 20人次使用，採預約制。 

   （三）每日提供 3個時段預約使用，每一開放時段中間 30分鐘清場，進行

健身器材設備消毒清潔作業不開放。 

      （四）上述健身預約系統將利用公務電子郵件方式，寄送給全校師生，

以利師生線上預約。 

     三、戶外運動場地則遵照 10人以下之規範適度開放。 

     四、依指揮中心相關工作指引及南投縣政府防疫措施因時因地進行滾動

式調整。 

     五、本案業經本中心體育組 110 年 7月 12 日 109 學度「體育組第 3次會

議」討論決議在案。 

     六、檢附相關簽陳、「體育健康中心健身房適度開放規範」及「109 學度

體育組第 3次會議紀錄」【已印附】。 

決議： 

  一、擬依照今日（7/23）中央疫情流行指揮中心所公告於 7/27 起警戒降至

二級之指引下，予以規範辦理。預計於下星期二（7/27）起進行開放使

用。 

  二、原則上室外以 100 人；室內 50 人以下，健身房仍採分流、預約及清潔

消毒等作業方式辦理；惟游泳池仍暫不開放。 

 

案號：第 2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在確保管理調度能夠落實防疫配套措施的原則下，評估是否適度開

放部分校園場域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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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本室 110 年 7月 13 日簽陳批示及教育部 110 年 7月 12 日臺教高通字

第 1100092470 號函辦理。。 

  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評估後決定，延長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至 7月 26

日止，並自 7月 13 日起至 7月 26 日止適度鬆綁部分措施。 

  三、依指揮中心 110 年 7月 8日公布之延長警戒措施，各級學校仍維持現行

機制。但大專校院在確保校園管理、人員調度能夠落實相關防疫配套措

施的原則下，得評估適度開放部分校園場域： 

  （一）進入校園應量體溫（額溫＜37.5℃；耳溫＜38℃）、全程佩戴口罩、

實聯制、不群聚（禁止室內 5人、室外 10 人以上聚會）、保持社交距離

（室內 1.5 公尺、室外 1公尺），並且配合酒精消毒、人流管制等配套

措施，學校得評估後適度開放以下場域： 

      1.戶外操場 

      （1）開放區域：學校於配合所在地地方政府防疫措施前提下，得適度

開放學校戶外操場，僅供社區民眾運動使用；並得開放鄰近操場

之 1間廁所供使用，並加強清消。 

      （2）禁止事項：禁止飲食。 

      2. 圖書館 

        （1）借閱服務：以讀者不入館為原則，得開放單一窗口讀者借閱相

關服務。 

        （2）暫停開放：不開放全區公共區域。 

    （二）暫停開放以下區域： 

        1.行政教學區域、室內場所（館）。 

        2.戶外運動設施設備：如遊具設施、單槓等健身器材，以及籃球場、

網球場、棒球場、羽球場、游泳池等。 

        3.對外營運（不含地下停車場）、租用、臨時車輛停放、團體活動、

競賽（技）、聚會等。 

    （三）其餘校園防疫管制措施，仍請學校持續落實校園防疫相關措施，以

降低校園染疫風險、維護師生健康安全。 

  四、檢附簽陳相關資料【已印附】供參。 

決議：因行政院已裁示三級警戒調降至二級，為避免防疫管制措施寬嚴不一，

本案併入第 5案持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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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110 學年度第 1學期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

學彈性修業措施」（如附件 6，37-40 頁），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響，為讓本校學生安心就學，避免因疫情影響

或防疫措施無法返校或延後返校而影響就讀權益，本校依據「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益處理原則」並參考教育部建議

作法，擬訂本校學生安心就學彈性修業措施，視個案特殊性提供相關協

助，妥適安排學生後續註冊、選課、修課、請假、成績考核、休復學及

相關輔導等事宜。 

 二、本項彈性修業措施經本次防疫協調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通過。 

第 4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110 學年度第 1學期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境外生】及【出國

交換生】註冊/學籍/選課處理原則一覽表」（如附件 7，41-46 頁），提

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響，為讓【境外生】及【出國交換生】更清楚

瞭解其 110-1 學期返台與否之後續註冊/學籍/選課相關處理原則，依據

本校學則及學生安心就學彈性修業措施，擬訂「110 學年度第 1學期因應

新冠肺炎疫情【境外生】及【出國交換生】註冊/學籍/選課處理原則一

覽表」。 

 二、本項處理原則一覽表經本次防疫協調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通過。 

第 5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因疫情趨緩，報載行政院蘇院長拍板，7月 27 日起調降為二級警戒，本

校宜如何因應，提請討論。 

說明： 

 一、國內新冠疫情逐漸趨緩，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今(23)日表示，今早行政

院長蘇貞昌召開政院擴大防疫會議。由指揮官陳時中報告近來疫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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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並由各部會報告各項防疫指引規劃以及與各縣市防疫會議後的相關

修正意見。會後蘇院長根據指揮中心的防疫規劃，裁示 7月 27 日將疫情

三級警戒調降至二級，讓符合防疫指引的各行業、場所能夠恢復活動。 

 二、蘇院長裁示，在斟酌我國整體疫情日趨穩定，並與各縣市溝通聯繫後，

確認自今(2021)年 7月 27 日起，將三級警戒調降至二級警戒，讓符合防

疫指引的各行業、場所能夠恢復活動。至於各行業活動的防疫指引，由

指揮中心於記者會中統一公布，各項細節，也請各部會召開記者會，向

各相關業者報告。 

決議： 

  一、依據疫情指揮中心各項指引公告，於量測體溫及實聯制下，適度開放校

園以下範圍： 

  （一）室內外運動空間與設施：對場地加強清消控管，室內 50人室外 100

以下，容留人數以 50%為限。 

  （二）圖書館：依規定指引開放：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9時至下午 5

時，週六、日暫不予以開放。 

  （三）行政及教學區域：除洽公外，仍暫不開放。至 8月 9日後再予檢討確

認。 

  （四）學生餐廳：依規定開放，惟應俟南投縣政府公告確認內用規範後據以

遵循實施。 

  二、不論關於微解封或降級等各項管制措施，本校均應遵照中央疫情指揮中

心、主管機關教育部及南投縣政府等相關法令公告或指引等規範，據以

遵照辦理。 

  三、南投縣政府衛生局近日於防疫網頁公布最新餐飲業管理措施補充說明略

以：餐飲業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防疫相關規範辦理，並確實落

實下列規範始得提供內用服務，若無法落實之業者，僅得提供外帶或外

送服務： 

  （一）餐桌一律使用隔板或採梅花座，桌距間保持 1.5 公尺以上。 

       1.不同桌：人員保持 1.5 公尺以上間距，屏風間隔或使用隔板。 

       2.同桌：採梅花式安排座位、使用隔板。 

  （二）隔板高度應以組隔鄰座用餐顧客飛沫及防止交叉汙染。 

  （三）自助餐型態之餐廳，開放性陳列菜餚應加裝遮罩或隔板，避免消費者

近距離點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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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供應餐點以個人套餐為優先，內用不共食。 

  （五）飲食場所環境消毒（每日定時執行環境清潔及消毒至少 1次） 

 

伍、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第 1案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有關境外生是否可以從海外繳費及保留入學資格乙事，提請討論。 

說明：由於疫情影響，境外生需從海外地區直接匯款繳納學生費，以及有關保

留入學資格等相關權益，應充分予以告知說明。 

決議： 

  一、從 110 年度起具有學籍的境外生均可以從海外直接匯款，為避免扣繳手

續費及匯差，可告知學生以「全額到匯」方式辦理匯款，並請出納組整

理各種方便境外生匯兌資訊，再請國際處轉知境外生。 

  二、有關境外生不論學士班或研究生，均朝可以給予彈性保留入學資格一學

期或一學年，俾可兼顧其得以考量自我情況，予以自主及完整學習。 

 

陸、散會：下午 17時 30 分。 

 

 


